评标阶段评审因素：
	条款号
	评 审 因 素
	评 审 标 准

	1
	评标办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确定的评审因素和评审顺序完成所有评审因素的评审，按最终得分由高至低推荐规定数量的不排序的中标候选人。

中标候选人数量：7 名。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定分离）。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章第 2.2 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评标结果的优劣顺序推荐不排序的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综合评分相等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等的，由招标人自行确定。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一致

	
	
	投标函签字盖章
	投标函加盖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印章（或签字）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

	
	
	暗标
	符合招标文件有关暗标的要求

	
	
	……
	……

	2.1.2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1项规定

	
	
	工期
	投标函中载明的工期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2项规定

	
	
	工程质量
	投标函中载明的质量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3.3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投标函附录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3.1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4.1项规定；

	
	
	其他要求：
	无评标办法第“6 无效标条款”所列情形

	
	
	……
	……

	详细评审

	条款号
	条 款 内 容
	编 列 内 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第一阶段详细评审分值构成：

设计文件：10分
项目管理组织方案：8分
项目管理机构：2分
第二阶段详细评审分值构成：

工程总承包报价：80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一、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 招标人直接选择方法五作为评标基准价的计算方法；

☑ 在投标文件开启（解密）后，由 招标人代表 从以下方法一、方法二 中随机抽取一种。

☑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有效投标文件是指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下同）的评标价（评标价是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下同）算术平均值为A〔当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20%（四舍五入取整，末位投标报价相同的均保留）后进行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6家时，剔除最高报价（最高报价相同的均剔除）后进行算术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时，则次低报价作为投标平均价A〕。

评标基准价=A×K，K值在投标文件开启（解密）后由招标人代表 随机抽取确定，K值的取值范围为： 95%、96%、97%、98% ； 

☑ 方法二：以有效投标文件的评标价算术平均值为A〔当有效投标文件≥7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20%（四舍五入取整）后进行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6家时，剔除最高报价（最高报价相同的均剔除）后进行算术平均；当有效投标文件＜4时，则次低报价作为投标平均价A〕，最高投标限价为B，则：

评标基准价=A×K1×Q1+B×K2×Q2

Q2=1－Q1；Q1的取值范围为： 65%、70%、75%、80%、85% ；

K1的取值范围为：95%、96%、97%、98%  ；

K2的取值范围，建筑工程为90%〜100%，装饰、安装为88%〜100%，市政工程为86%〜100%，园林绿化工程为84%〜100%，其他工程88%〜100%。K2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Q1、K1值在投标文件开启（解密）后由 招标人代表 随机抽取确定。

K2的取值为：100%。
二、特殊情形下，评标基准价调整方式：

□评标结束后，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异议、投诉、复核或者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

☑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评审或计算错误外，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异议、投诉、复核或者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

□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计算错误外，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异议、投诉、复核或者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评标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条款号
	评审项
	评分因素（偏差率）
	评 分 标 准

	2.2.4(1)
	设计文件（10分）
	1．对项目的理解（1分）
	对项目建设需求的理解精准无误，现状分析科学合理，绿化植物恢复提升需根据本地气候特征，防虫防治，景观绿化养护周期较长既满足业主的设计要求，又能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与周边环境相协调（0-1分）

	
	
	2.设计说明（1分）
	对项目设计理念、目标解读准确，对项目提出的施工工艺、节点做法贴合工程需求，内容完整；完整阐述景观、水电、种植等各专业设计依据、技术路线及重难点等；主要技术指标、施工工艺及参数满足功能及施工验收标准，与工期、采购计划适配。（0-1分）

	
	
	3.设计图纸（8分）
	设计文件完整齐全，包含总平面图、竖向、铺装、种植、节点详图、亮化工程、桥涵、防洪安全专篇、防虫防治、防汛、航道通航、尤其三河片区将打造沿线光影夜游，以灯塔激光系统智能助航光轨，标定航道走向与边界，对复杂水文条件下的航行预判能力与通航安全系数需做大量背调后进行施工图设计等必要内容；设计深度满足设计文件编制规定；图纸清晰、标注完整、尺寸准确、无错漏缺；各专业图纸衔接顺畅，可直接用于施工交底与现场实施。(0-8分)

	
	
	注：设计文件采用暗标，设计文件得分取所有设计技术标评委评分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

	2.2.4(2)
	工程总承包报价（80分）
	报价评审（工程总承包范围内的所有费用）（80分）
	评标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扣0.5分，每高1%的所扣分值为负偏离扣分的2倍；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算得分。

	
	
	说明：
1.评标价指经澄清、补正和修正算术计算错误的投标报价；
2.有效投标文件是指未被评标委员会判定为无效标的投标文件。

	2.2.4(3)

	项目管理组织方案（8分）

	1.总体概述

（1分）
	对工程总承包的总体设想、组织形式、各项管理目标及控制措施、施工实施计划、设计与施工的协调措施等内容进行评分。

	
	
	2.设计管理方案

（2分）
	1.对项目解读准确、设计构思合理。

2.设计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

3.设计质量管理制度及控制措施。

4.设计重点、难点及控制措施。

5.设计过程对工程总投资控制措施

	
	
	3.采购管理方案

（1分）
	对采购工作程序、采购执行计划、采买、催交与检验、运输与交付、采购变更管理、仓储管理等内容进行评分。

	
	
	4．施工平面布置规划（1分）
	对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和临时设施、临时道路布置等内容进行评分。

	
	
	5．施工的重点难点（1分）
	对关键施工技术、工艺及工程项目实施的重点、难点和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评分。

	
	
	6．施工资源投入计划（1分）
	对劳动力、机械设备和材料投入计划进行评分。

	
	
	7.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1分）
	对采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的情况进行评分。

	
	
	注：1.项目管理组织方案采用暗标。项目管理组织方案总篇幅不超过100页，每超过1页扣0.1分，最多扣6分。
2.项目管理组织方案采用暗标，项目管理组织方案各评分点得分应当取所有技术标评委评分中分别去掉一个最高和最低评分后的平均值为最终得分。

3.项目管理组织方案中除缺少相应内容的评审要点不得分外，其他各项评审要点得分不应低于该评审要点满分的70%。

	2.2.4(4)
	项目管理机构（2分）
	项目组成员（不含总承包项目经理）：具有园林绿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每有一人得1分，满分2分。
注：1、园林绿化相关专业指园林规划设计、景观工程设计、城市园林、环境艺术、园林工程技术、景观学、风景园林、园艺、园林等；如职称证书反映不出园林绿化相关专业的，则必须提供园林绿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或者职称评审表。

2、同一人员具有两个及以上证书的不重复计分，以上人员要求提供有效的相应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3个月（2026年2月至2026年4月）任意一个月养老保险（提供社保部门出具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的证明材料；采用网上自助查询方式的，如当地社保管理部门明确的最大查询期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月份不一致时，须提供社保管理部门的文件，已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

	2.2.4(5)
	工程业绩（/分）
	/
	/

	2.2.4(6)
	其他评分因素
	/

	评标的其他要求

	条款号
	条 款 内 容
	评 审 标 准

	4.1.3
	择优进入第二阶段评审数量
	设计文件合格分为：6分（不少于设计文件总分值的60%），在设计文件评审合格的前提下，第一阶段汇总得分排名前 9 名的进入第二阶段评标。设计文件评审合格的投标人少于9名的，全部进入第二阶段评标。

评标结束后，除确认存在评审或计算错误外，进入第二阶段的投标人不因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

	4.1.4
	第一阶段汇总得分是否带入第二阶段
	☑带入 □不带入

	定标程序

	条款号
	条 款 内 容
	评 审 标 准

	5.1.1
	定标委员会人数
	定标委员会构成：定标人员7人
定标人员确定方式：招标人自主组建（其中招标人单位人员不少于5人）。

	5.2.1
	定标标准
	具体定标方案如下：
1、定标会召开时间：招标人在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10日内召开定标会。
2、定标办法：采用“票决法”定标，定标方法如下：
（1）定标委员会成员根据定标标准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评价比较后记名票决，确定得票数最多的为中标人。
（2）当得票数相同无法确定中标人的，应当对得票数相同的单位再次票决。
（3）评委应记名评审，评审未记名的和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办法评审的，一律按无效票处理。
3、定标因素
项目经理答辩：定标委员会根据项目情况对项目实施及管理能力等问题进行书面出题提问，根据各中标候选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的回答进行横向比较。
4、其他说明
（1）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拟定中标人公示期间提出；异议或投诉处理决定不改变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已经处理过的异议和投诉，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不得在拟定中标人公示期间以相同理由再次提出相同异议或投诉。
（2）公示期内对定标结果异议的提出和处理，适用《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3）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采用原定标标准和方法，由原定标委员会在中标候选人名单中重新确定中标人并公示。其他中标候选人与招标人预期差距较大，或者对招标人明显不利的，招标人可以重新招标。

	5.3.1
	定标方法
	☑ 票决法：定标委员会成员根据定标标准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评价比较后记名票决，并确定得票数最多的为中标人；当得票数相同无法确定中标人时，应当对得票数相同的单位再次票决。

□ 集体议事法：由定标委员会根据定标标准对各中标候选人进行集体商议，成员各自发表评价意见，最终由定标委员会负责人确定中标人。


